「中華巨龍」標誌Logo徵圖比賽辦理方法 

一、活動依據： 

1.依據文建會99年11月22日參字第0992028252號函辦理。 

2.依據『百人百米賀百歲-中華巨龍慶國慶』計畫─規劃辦理。 

二、活動宗旨： 

龍為華夏族群的圖騰，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特公開舉辦「中華巨龍」標誌Logo徵圖比賽，鼓勵以富創意且活潑之形象標誌，來代表「中華巨龍」之中心精神，並達到宣傳之目的。 

三、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教育部、行政院體育委員會、臺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南大學 

（三）、承辦單位：民俗體育發展中心、臺南大學美術系 

四、徵件日期：即日起至100年02月21日下午兩點前（以郵戳為憑） 

五、徵件辦法與創作內容規格： 

（一）、徵圖意念： 

1.以「中華巨龍」為創意設計為重點。 

2.以彰顯「中華巨龍」之精神理念。(請參閱附件一) 

（二）、徵圖創作項目: 

「中華巨龍」。圖文請參考「民俗體育網路資源中心」官方網站，網址：http://custom.nutn.edu.tw。 

（三）甄選規格： 

1.作品規格：圖以10cm×10cm大小為準，並加註標準色樣;請將設計稿於菊八開（A4）紙張電腦輸出後，裱於同大小之厚紙板上，版面請力求清潔完整（參加作品數量不限，優選以上（含）得獎作品以乙件為限）。 

2.用色以標準印刷4色以內為限(需標色)。 

3.作品解析度不可低於300dpi。 4.作品光碟1片：附原始圖檔與JPEG格式檔案。(請在光碟片上註明作者) 5.創作圖稿：所有設計圖面列印於 200 磅以上之A4白紙上(含黑白及彩色稿)。 

六、報名送件： 

100年02月21日前送（寄）至國立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地址：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二段33號)，信封請註明「民俗體育logo徵圖活動小組收」，收件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聯絡人：劉仲霖先生 (06-2133111#575) 

七、評選方式： 

由國立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邀請專家學者共組評審委員會進行評選，評審項目及標準：主題意象表達40﹪、創意及整體造型30﹪、應用可行性30﹪。 

八、比賽獎勵： 

（一）、第1名(錄取1名)：獎狀乙紙，獎金10000元整。 

（二）、佳 作(擇優錄取數名)：獎狀乙紙。 （三）、參加獎：未獲選之參賽者，每人均可獲參與活動證書乙紙。 

（四）、本比賽之各獎項，評審團可視徵件作品狀況，決議以從缺辦理或將從缺獎項名額併入其他獎項辦理。 

九、附註說明： 

（一）參賽者請依本辦法附表(附件二)詳填各項資料，否則恕不受理。 

（二）參賽作品及光碟恕不退還，請自留底稿。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原作者所有，但需讓渡其著作人格權予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重製、公開展示及不限時間、次數、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利，均不另予通知及致酬(附件三)。 

（三）主辦單位並得視需要請得獎者配合修改。 

（四）得獎作品若日後發生智慧財產權等之法律問題，作者需負法律責任，主辦單位概不負責。若作品經人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利權之侵害，經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將追回原發之獎狀、獎金。 

（五）得獎者，依稅捐稽徵法規定，列報所得。 

（六）作品郵寄件者，需包裝妥當，於收件截止日前寄達國立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中華巨龍Logo徵圖活動小組收」，逾期不受理。因郵遞過程遭致作品損壞時，由作者自行負責。 

（七）參賽者對本活動之評審結果、作品陳列、文宣出版等不得有任何異議。 

（八）作品郵寄費用由參賽者自行負擔，並請參賽者於寄件後自行與委託寄件公司確認，或逕自洽詢收件單位。 

（九）本比賽之各獎項，評審團可視徵件作品狀況，決議以從缺辦理或將從缺獎項名額併入其他獎項辦理。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隨時修訂並公告之。 

附件一
『百人百米賀百歲-中華巨龍慶國慶』展演計畫摘要 

龍為華夏族群的圖騰，從古至今過年過節華人社會各地均少不了有舞龍的表演。臺灣也不例外，在民國80 年代以前，每當國家重大慶典各地均會舉行盛大的慶祝活動，尤其在總統府前，每年均有由軍方所組成的巨龍隊表演。民國80 年代中期以後，巨龍身影現於國家重大慶典等場合之盛況已不復見，但二十年來，臺南大學為發揚國粹，保存民俗傳統，在龍、獅及各種民俗的傳承教學上不遺餘力，更於2009 年率先成立我國大專院校首座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環觀現今，臺灣百公尺長能有精彩演出的巨龍團體，已僅剩在近二年於國際級比賽上大放異彩，更於2009 年12 月榮獲『全球華人龍獅賽』的舞龍冠軍隊伍臺南大學仍努力持續著。但是中華民國節慶的傳統文化，應再加以維護與持續，讓臺灣傳統節慶文化舞巨龍習俗能接續過去、站在現在、迎向未來，不會在臺灣滅絕，並讓世界看見臺灣華人族群精緻傳統技藝活動精采的一面，所以巨龍在國家重大節慶中表演有其必要性；同時在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活動上，恢復已中斷十五年的巨龍展演更具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附件二 

「中華巨龍」標誌Logo徵圖比賽報名表 

	作品主題 
	編號 
	※本欄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性別 
	男 女 

	出生年月日 
	西元 年 月 日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E-mail 

	通訊處 

	永久地址 

	創作理念/ 

作品說明 
※請作者依每張圖示分別賦予創作理念說明，如不敷填寫，請自行影印使用。


※ 請詳填報名表，並浮貼於作品背面，未填寫完整者不予評審。創作說明：闡釋創作理念，並另附Word檔案於作品光碟中。 

附件三  

	「中華巨龍」標誌Logo徵圖比賽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作者姓名： 

參賽項目：□「中華巨龍」標誌Logo徵圖比賽 

作品名稱： 

一、 茲同意遵守「中華巨龍」標誌Logo徵圖比賽活動計畫之各項規定。保證本人提供之作品確係本人之設計創作及資料表內容正確無誤，並尊重評選結果，絕無異議。 

二、 本人參賽作品如有抄襲臨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應有法律責任外，一經查覺，本人願取消獲獎資格，如已發給獎狀、獎金時，本人願歸回所領獎狀、獎金。 

三、 茲同意於獲獎（含特優、優等、佳作）後，放棄行使著作人格權，並將本人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臺南大學」所有，必要時「臺南大學」對獲獎作品保有修改權。（未依上述規定放棄行使其著作人格權及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臺南大學」者，取消其得獎資格）。 

四、 上開作品「臺南大學」擁有研究、攝影、宣傳、網頁製作、展覽、商品開發、出版以及出版品販售等永久使用之權利。 

本人簽名： （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 說明：本著作權轉讓同意書連同參賽作品、報名表一併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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